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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标恶意抢注不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运行的秩序，也导致了大量司法和行政资源的浪费。我国现行

《商标法》对规制商标恶意抢注仍存在局限性，使得该现象未能得到有效规制。笔者通过分析归纳商标

恶意抢注的典型案例，认为我国对于商标恶意抢注问题存在着对行为人主观“恶意”界定不清、商标注

册过程中先申请的商标注册人优先于先使用的商标注册人取得商标专用权以及行为人实施恶意抢注商标

行为后所应受到的法律制裁过轻的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需明确行为人“恶意”的标准，强化在商标

注册过程中对诚信原则的应用；明确使用在先与先申请原则相结合，强调先使用原则在商标申请注册中

的地位；并且适当加重在行为人实施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后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增加实施商标恶意抢

注行为的成本，从而对商标恶意抢注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维护，为我国经济

的繁荣和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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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emark malicious rush registr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air and just 
market operation order, but also leads to the waste of a large number of judicial and administra-
tive resources. China’s current trademark law still has limitations in regulating the malicious rush 
registration of trademarks, which makes the phenomenon unable to be effectively regul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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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typical cases of trademark malicious rush registr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regulation of trademark malicious rush registration 
such as unclear definition of subjective “malice” of the actor, the principle of application first is 
better than the principle of use first in the process of trademark registra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
ty of malicious rush to register trademark is too light.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riteria for the perpetrator’s “malicious intent” an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n the trademark registration process; clarif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in-
ciple of prior use and prior application, and emphasize the posi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ior use in 
trademark appl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and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relevant legal responsi-
bilities that the actor should bear after committing malicious trademark registration behavior, 
increase the cost of implementing malicious trademark registration behavior, and effectively re-
gulate trademark malicious registratio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ainten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
erty rights, and safeguar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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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成员的维权意识得到普遍提高，使得我国的商标申请注册量以及

核准注册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仅 2023 年 1 月份~8
月份的时间，我国商标申请量就达到了 475.5 万件，核准注册量多达 271.8 万件，截至 2023 年 8 月，我

国有效注册商标量达到 4478.1 万件 1。与 2022 年相比虽然增长的速度降低，但仍然处在一个较快增长的

阶段。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四条，我国规定行为人获得商标权的方式为注册取得。商标注册取得制度

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可以激发市场主体对于商标注册的积极性，并且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

作用，符合当下时代商标取得制度的潮流，有其存在的意义。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该制度在发挥积

极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商标恶意抢注问题的频繁发生。商标恶意抢注问题的发生不仅违背了立法者通过

立法保护权利人所拥有的商标专用权的初衷，且侵害了被抢注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公平正义的市场竞

争秩序。而对于商标恶意抢注这一问题诸多学者提出了解决的建议。多数学者围绕构建规制商标恶意抢

注的法律体系入手，主张从宏观上进行规制，但未免存在着因体系抽象而使其难以落实到具体措施的问

题。所以过于宏观的规制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在实践中存在的多种类型的恶意抢注的问题，从而无法更好

的发挥商标凝结商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故此有必要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法律规制措施进行具体

的探讨，从而可以更好发挥商标注册取得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2. 商标恶意抢注概述 

2.1. 商标恶意抢注的概念 

法律概念是用于指代或定义相关事实的术语，是有效运作法律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不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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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律概念而进行各种法律实践[1]。要规范商标的恶意抢注，首先对其定义作出准确界定。我国现行《商

标法》所明令禁止的商标“抢注”，其情形可以分为两类，即“恶意抢注”和“抢注在先权益”[2]，本

文所论述为商标抢注中的恶意抢注这一行为。那么什么是商标的恶意抢注？就恶意抢注的概念来说，在

国际上各种公约并没有对何种行为构成商标的“恶意”抢注作出明确的定义[3]，由于在恶意抢注这一行

为类别下又可以具体进行分类，故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存在困难。我国现行的《商标法》同样没有提

供商标恶意抢注的准确的概念，其中第三十二条后半部分所提及的行为人不得通过使用不正当的方式抢

先注册已经经过其他行为人使用并具有了一定影响的商标，此处的通过使用不正当方式抢先注册已经经

过其他行为人使用并具有了一定影响的商标可以理解为我国《商标法》对于商标恶意抢注这一概念所作

的定义。此外，在第四十五条也提出了“恶意注册”的表述[4]，但是显而易见仅仅依据此两条规定，商

标恶意抢注的定义仍然较为模糊并且其规制范围过于狭窄。 
具体来说，我国《商标法》规定了以下三种恶意抢占式注册商标的类型：其一，使用不正当的方式

抢先注册已经经过他人使用并且具有了一定影响的商标的；其二，在同样或者相类似商品上恶意抢占他

人尚未在中国申请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其三，未被授权的代理人、代表人或者与已经在先使用但未进行

注册的商标的所有人有一定关系的人抢先注册商标的。 

2.2. 商标恶意抢注产生的原因 

探寻商标恶意抢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应该是许多国家当前采用的规定必须通过向特定的机关申

请注册才能获得商标专用权的制度。人们普遍认为，各个国家的商标取得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通过向

国家规定的机关申请注册取得商标、通过行为人对商标的使用自动取得以及综合考量以上二者的混合制

度[5]。其中的第一种类型的制度即注册取得制度为商标恶意抢注问题产生的原因。具体而言注册取得制

度是指商标专用权的取得必须以向国家商标主管部门进行注册作为前提，根据该制度，商标权的取得必

须通过商标注册[6]。我国采用的即为该种制度。 
为什么说注册取得商标制度会带来商标恶意抢注的频繁发生？首先需探讨商标注册取得制度为什么会

被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缘由。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一优势在与通过使用自动取得商标专

用权制度相比之下更为突出。商标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利而非有体物，没有实际有形的载体，而通过

向国家商标主管部门进行注册的方式，可以用明确的形式将商标权固定，以此作为对其进行保护的依据。

一方面，在商标使用取得制度之下，权利人必须实际使用商标，并将实际使用商标作为获取商标权利的前

提。此种制度毫无疑问的会增加对商标权的监管成本，并且延长了商标权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时间，无助于

对商标权的保护，而这一缺点可以很好的被商标注册体制所弥补。另一方面，之所以保护商标专用权，其

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商标带有的市场主体的商誉。根据注册取得商标权制度，即使商标申请人将并未投入实

际使用的商标进行申请注册，在符合相关条件时商标主管部门仍然可以对此种商标进行核准注册，故商标

权人可以通过投入资金等方式进行商标中商誉的凝结，而无需担心在投入资本之后因没有取得商标权而无

法获得法律的保护，从而更好地调动起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商标注册取得具有动态效率[7]。 
在商标注册取得制度中，权利人所取得的商标权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拟制的权利，而并非实质上的商

标权[2]，权利人不需要实际使用，也不要求对其进行投资，其对权利的取得重点在于向商标主管部门进

行申请并获得注册的时间，所以很容易导致恶意抢先注册商标问题的发生。 
追逐利益是市场主体的本能。行为人不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即可取得商标专用权，在利益的驱动下，

某些市场主体便抢先注册一些具有潜在的市场价值的商标，其中就包括他人已经开始使用但尚未进行注

册的商标，而在其获得该商标权之后，即可享有该商标中所隐含的商誉。此外，如果其他人需要使用该

商标，就必须征求获得商标注册的权利人的同意，权利人可以从获得商标权转让中获得利益。若他人未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40


石雅静 
 

 

DOI: 10.12677/ds.2024.101040 289 争议解决 
 

经权利人同意而使用商标，权利人便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获得赔偿利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商标注册

取得体制反而为恶意抢先注册商标提供了获得利润的空间。 

2.3. 商标恶意抢注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的商标恶意抢注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商标恶意抢注造成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

秩序的扰乱。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且凝结了一定商誉的商标，必然损害了已经使用但尚未进行商标

专用权注册的市场主体的利益，甚至使其遭受巨大的损失。若不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制，势必会使其发生

的频率不断增高，从而使得在市场中形成一种盲目追求利益的风气，使“注册商标挟持”现象广泛存在

[8]，从而丧失市场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商标恶意抢注造成了商标管理中的司法和行政资源的浪费。为

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商标被恶意抢注者会以诉讼的形式维护自己的权利，为了获得利益，恶意抢注商标

者会通过商标转让或者诉讼等形式获得利益，无论哪种方式，毋庸置疑的都会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或

者行政审查资源的浪费。故而有必要对商标恶意抢注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3. 优衣库商标侵权案评析 

3.1. 案件简述 

本案原告为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公司与广州中唯咨询公司，指南针公司的经营业务主要为会展活

动策划，中唯公司的经营业务主要为咨询商标代理等。本案被告为日本株式会社迅销于 2006 年在中国成

立的迅销商贸有限公司，其与优衣库公司共同经营“优衣库”品牌。被告在中国成立后，通过不断的经

营获得了“中国市场纺织服装产品十佳畅销品牌”、“中国年度时尚消费品牌”等多项荣誉。2012 年 3
月，二原告向国家商标部门申请注册在相关商品上使用的涉案商标；2012 年 11 月，株式会社迅销对

G1133303 号商标向商标局申请领土延伸；2013 年 6 月，商标局核准注册了原告提出申请的涉案商标；

2014 年，指南针公司与中唯公司首先共同以公证的方式购买了被告带有涉案商标的商品，后向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迅销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其商标专用权并向原告赔偿相应的损失。

一审作出判决，支持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商标专用权侵害的诉讼请求，驳回了原告其他请求。原被告均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被告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期间最高

人民法院调查得知，迅销公司已经就涉案注册商标向相关的商标部门提出了无效宣告申请。最高人民法

院提审后判决撤销一、二审结果，驳回指南针公司和中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9]。 

3.2. 案件评析及反映出的问题 

在本案中，从时间线上进行分析，迅销公司早在 2002 年开始就陆续获得多项畅销荣誉，拥有了良好

的商誉。而本案的原告在 2012 年才正式提出申请注册涉案商标，其申请的商标与优衣库商标高度近似，

且同样适用于服装类的商品，对优衣库的商标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同时，法院调查得知，原告持有大量

与他人知名商标近似的商标，具有预谋性的通过向知名商标拥有人高价转让或者在未能转让的情况下通

过司法程序谋取利益，具有十分明显的主观恶意。所以在本案中，原告的行为构成了恶意抢注商标，其

核准注册的涉案商标应属无效。 
结合本案，一审、二审均判决优衣库公司侵权，说明我国对于商标恶意抢注问题尚缺乏有效的法律

规制，存在以下的问题：第一，在商标申请注册中商标局对申请人是否出于恶意的目的存在认定上的困

难。本案中最高法院基于原告申请注册商标的时间与被告商标知名度较高的时间差以及原告大量囤积与

知名品牌相类似的商标认定原告涉案商标注册时便出于恶意。而一审与二审法院并未对原告涉案商标注

册目的即其有效性进行审查，说明我国司法实务中对商标注册中的主观恶意的界定存在困难。第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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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之后所应受到的法律制裁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过轻。本案的原告从侧面反映出当前

市场中存在的通过恶意抢注商标牟利的行为，并且利用我国司法程序进行牟利，这意味着我国法律对此

类行为的规制尚存在不足之处，实施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与法律规定行为人所应当承担

的法律责任不匹配，使得已有的法律规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4. 规制商标恶意抢注之缺憾 

4.1. 商标抢注中主观恶意的界定模糊不清 

在我国《商标法》对商标恶意抢注的规定中，对商标恶意抢注中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未作具体界定，

这使得判定一法律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恶意抢注在司法实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从而难以对这一现象起到

规制的作用。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的恶意抢注： 
第一，使用不正当手段抢注商标。在通过利用不正当方式，将他人已经投入使用并具有了一定影响

力但尚未进行商标注册的商标抢先进行注册的恶意抢注类型中，以不正当手段更突出了行为人实施的客

观上的行为，而未对主观上的意图作出界定。显而易见的，以不正当手段抢注并不能与恶意混为一谈，

将二者等同认为存在着法律概念范围不周延的问题。例如，若行为人仅仅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了商标但是

主观上不具有恶意，即善意的抢注不具有违法性[10]，若将这种行为直接推定为恶意抢注从而确认为商标

注册无效的话未免与《商标法》的制定初衷相背离。故而本论文认为，当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抢注商标

时，法院在认定其是否构成恶意抢注，应当综合认定其是否出于恶意。既不能只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其
是否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来进行判定，也不能只根据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不正当手段认定，而是应该将行为

人的主观上的认知与客观上存在的事实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认定[11]。只有行为人在主观意图上具有恶意，

即具有为自己牟利(包括减少自己的损失)的目的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目的，在客观上实施了以不正当的方

式抢注的行为，并且针对的对象是其他行为人经过了使用并且已经拥有了一定影响力的商标，满足此三

者方能认定为构成该种类型的恶意抢注。 
第二，抢注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2017 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相关规定，其中明确指

出在与诉争商标相似的商标知名度高、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人没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推定

该注册行为属于“恶意注册”。在该种类型中，我国规定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意采取推定的方式，即满足

上述两点即可推定行为人具有恶意。但仅考虑引证商标是否是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申请人有无正当理由推

定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不全面，未免有将认定“恶意”的门槛过分放低的嫌疑[3]。在具体案例中，以最

高人民法院 2016 最高法行再 13 号行政判决书中的“威士达玉兰”案为例，除满足以上两点外，该案更

加强调了从事相同业务这一事实，从而适当的提高了认定恶意的标准。 
第三，代理人、代表人、有一定关系的人抢先注册商标。如前所述，构成此种类型的恶意抢注也必

须满足行为人在主观上出于不正当目的这一条件，此时对于“恶意”的认定更加强调行为人与被抢注商

标的使用人存在一定的关系上，当以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商标法》第十五条所述的关系时，即可推定其

具有恶意。但在司法实践中，该种类型的商标抢注也存在着认定诉争双方是否构成法条规定的特殊关系

的问题。例如在定制产品销售模式下，双方存在着经销关系，此时在经销合同的约定下，品牌应归属于

经销商，该经销商进行商标注册是否满足《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恶意抢注的条件在司法工作中仍存

在争议。若能够确定二者存在着法条规定的关系，那么此时对于是否具有“恶意”的认定难度较小。 

4.2. 商标权注册申请在先优于使用在先 

我国《商标法》规定了通过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制度，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是法律保护的重点，但

这并不意味着商标注册是判断商标使用者的权益是否需要保护的唯一标准，商标是否被实际使用在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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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仍然是重要的衡量标准[12]。也是因为对商标的充分使用，才使商标中的商誉得以凝结，才使得商标

的保护有了真正的意义[13]。并且近年来，对于要求商标注册后必须使用这一观点，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认可[14]。根据我国《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对于在相同种类或类似的商品上使用同样或相似商标

申请注册的，应当对最先提出申请的商标进行初步审查核定并公告，同一天申请商标注册的，优先对最

早进行使用的商标进行初步审查核定并公告。由此可见，在实际上我国商标注册制度已经转化为首先提

出申请商标注册的人无条件的比首先进行商标使用的人在申请注册商标时优先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这

使得在商标注册中过分降低了对商标使用的要求，并且出现了对已经使用但尚未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商标

难以进行保护的漏洞，使商标恶意抢注现象的发生概率大大提高。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情形：第一，根据

《商标法》第三十条，行为人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人在相同种类或相似的商品上初步审查核定的商标相

同或相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在此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并未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即使其在他人商标初步审定公告之前已经使用，仍不能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九条从而使

其获得法律的保护；第二，根据《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一条，在相关部门受理商标申请到对申

请注册的商标进行初步审定并公告的 9 个月的时间中，由于在此期间公众并不能查询到商标申请注册的

信息，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使用此种商标，即使在初步审定公告之前通过使用使该商标形成了一

定的影响力，该商标仍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2]。 
以上两种情况均源于对商标先申请注册的过分强调，使我国商标注册取得制度走向异化的同时，对

商标恶意抢注的行为反而起到了鼓励的作用。本论文认为应当对此进行调整，从而使此部分经营者的权

益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进而更好的为《商标法》的制定目的服务。 

4.3. 实施恶意抢注行为的法律责任畸轻 

商标恶意抢注现象的多发，与我国法律现有的规制措施存在漏洞密切相关。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

我国商标法仅仅规定了行为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不得在申请注册商标时实施某些特定的行为，但是

对于实施了法律规定的特定行为之后所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问题尚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15]。使得

实施该种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畸轻，恶意抢注的成本较低，从而难以起到减少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作用。 
我国《商标法》对于申请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分类型规定了两种后果：第一，行为人抢注他人的驰

名商标以及未经授权的代理人、代表人抢注被代理人、被代表人的商标的，商标局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第二，行为人与商标人存在特殊关系但是行为人进行商标注册申请的以及恶意抢注他人经过使用并已经

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的，商标局不予注册[16]。对于已经注册成功的恶意抢注的商标，《商标法》规定

在对该类商标宣告无效后，恶意商标注册人应当对其给他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以及在违反公平原则时

商标注册人还应当返还其所获得的全部或部分利益，而对于未注册成功的恶意抢注的商标，则该条的规

定无法适用，同样的也无法适用《商标法》第六十条和第六十三条对于商标专用权保护的规定。 
由此可见，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商标恶意抢注的后果实质上使行为人实施了抢注行为后未遭受任

何惩罚性措施，驳回申请或者禁止使用也只是表明原本不属于行为人的商标仍旧不属于行为人，另外加

上我国实行的商标注册取得制度，使得行为人可以以极其低廉的成本获得注册抢注的商标，再者被抢注

商标人即使赢得了诉讼，也只是维护了自己本来的权利。综上恶意抢注行为法律责任畸轻会起到助长商

标恶意抢注风气的作用，故应当对我国法律进行相应调整。 

5. 商标恶意抢注之法律规制建议 

5.1. 商标注册强化诚信原则的应用 

上文所述我国对于商标恶意抢注中“恶意”的认定标准较为模糊，恶意抢注商标更准确的形容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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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恶信抢注商标”。“恶信”与“诚信”是一对具有相反意义的概念，而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法的一

项基本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善意地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由此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违反了诚

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的商标申请注册行为[17]，所以对于“恶意”的认定即可转化为对于诚信原则的违背。

通过研究我国《商标法》修订的过程可以得出结论，诚实信用原则在该法中的地位被不断的突出强调[18]。
我国现行《商标法》明确规定应将该原则贯彻到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的过程中，而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明显

与该项原则背道而驰，所以为了减少恶意抢注商标的发生，强化诚实信用原则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在商标申请注册过程中，商标注册机关应当本着以诚信的原则，对申请人是否出于善意申请注册商

标进行审查。笔者认为应当着重审查申请人的主观目的，即其申请的提出是否出于正当的目的，若商标

注册申请出于不正当目的，应当对此予以驳回。此处的正当目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申请注册商标为了

实际使用，另一类是申请注册商标是为了保护已有商标，即申请注册防御商标。对于第一类的行为，我

国可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采取的相关规制措施：属于大陆法系的韩国的商标法，其对于诚信原则的应用更

强调对申请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商标使用意图的审查，也就是真正、诚实地使用商标，并且使商标发挥其

作为凝结商誉载体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在形式上存在[19]；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中存在规定，即申请注册

商标时必须对此商标作出其正在有关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保证，既可以由申请人使用，或者经申请人同

意由他人正在使用[20]，从而保证对注册商标进行了实际使用。对此结合上文所述“优衣库商标侵权”案，

商标注册机关应当在原告申请注册涉案商标时，审查其对商标是否有真实的使用意图，通过调查可以得

知，原告申请注册涉案商标并非为了发挥商标的实际作用，而是通过向本案的被告转让商标或者通过诉

讼赚取赔偿金来进行盈利，而不具有对商标的真实使用意图，因此可以在商标申请注册阶段就驳回此类

不具有真实使用意图的商标的申请，进而可以避免一系列后续的商标侵权诉讼的产生。对于第二类的防

御商标的注册，因为其具有合法的正当目的从而可以准予注册，使防御商标亦不会因为其不具有实际使

用意图而将其排除在商标保护之外。 

5.2. 使用在先与先申请原则结合 

为降低商标注册取得制度过分偏向于先申请原则带来的不利影响，本论文认为应当对相应的法条进

行调整，强调首先进行使用的人可以获得优先的商标注册原则的地位，从而削弱对首先提出商标注册申

请的人优先进行商标注册的原则的过分强调。 
首先，对于《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应当将其调整若存在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

人，各个申请人在同种类商品或者相似的商品上以相同或类似的商标进行注册申请的，商标局应当初步

审定并公告首先对该商标进行使用的商标；同时开始使用的，应当初步审定并公告首先向商标局提出注

册申请的商标。由此调整为在申请注册商标过程中，将使用在先原则放在首位，并以在先申请原则为补

充，从而更加强调对商标进行实际使用的地位。当然此处的商标使用应当为实际使用，即行为人真诚的

使用商标，积极的凝结商誉，并将商标实际投入使用。 
其次，对于《商标法》第三十条与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应当适当扩大第五十九条的保护范围，即行

为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先于已经初步审定商标所有人使用相关商标，那么即使行为人所使用的商标

尚未形成一定影响，也应当将其纳入第五十九条的保护范围[2]。 
最后，行为人在相关部门受理某种商标申请到对该商标进行初步审定并公告的 9 个月的时间中，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与该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并且通过使用使该商标获得了一定影响力，对于此种

情况应当对行为人在不知情情况下使用的商标进行保护，即将第五十九条的“商标注册人向有关部门申

请商标注册前”修改为“商标注册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注册的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前”，从而允许行为

人在其商标的原有的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进而使该种类型的商标获得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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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重恶意抢注行为的法律责任 

针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畸轻的问题，应当从完善预防措施与健全责任追究两

方面进行调整。 
一方面应当对未成功申请注册的恶意抢注行为规定相应的责任，而并非仅仅采取不予注册、禁止使

用的规制措施。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在此引入商标注册的失信机制，即同时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和行政

责任。正是因为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不仅仅扰乱了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造成了消费者对经营者

信赖利益的受损，同时也提高了经营者的维权成本[15]，故对其进行行政惩罚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当行为

人恶意实施抢注商标申请的行为时，商标注册机关在作出不予注册的决定的同时将其恶意抢注的行为纳

入经营者的信用档案，同时当经营者的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在信用档案中记录达一定次数时，将此类的经

营者纳入商标注册的黑名单，对其申请注册商标进行限制，从而起到减少部分经营者主要通过恶意抢注

商标牟利行为的发生概率。 
另一方面应当对恶意抢注行为实施后的后果的补救进行综合考量。为保护被抢注者的合法权益，抢

注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即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此时也就更多的需要考虑损害赔偿的问题。

损害赔偿的计算是一个法律问题，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即是以法律解释为工具从而可视化所遭受的损害的

过程[21]。对损害具体数额的计算应当综合考虑被抢注人商誉损失的程度、丧失的市场机会、商标使用费

用以及相应的诉讼费等。同时应当将我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仅针对侵害商标专用权的补

救措施扩大到恶意抢注商标，在对恶意抢注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时同时可以应用该法条。从而起到体系化

商标恶意抢注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作用。 

6. 结语 

综上所述，屡见不鲜和无法彻底规制的恶意抢注商标现象反映出了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尚存在不完善

之处。商标注册取得制度虽然具有特殊优势，但是也造成了商标恶意抢注现象的发生。笔者通过分析“优

衣库商标侵权”一案，并结合其他相关案例，认为我国针对规制恶意抢注商标问题存在着在实务工作中

对行为人“恶意”界定不清、商标注册先申请原则优于先使用原则以及实施恶意抢注商标行为所应接受

的法律制裁或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较轻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应当相应的对我国《商标法》作出调整。

明确行为人“恶意”的标准，强化先使用原则在商标申请注册中的地位，并且适当加重行为人实施商标

恶意抢注行为后应承担的责任，结合行政措施加以规制。通过不断弥补现有法律规制存在的不足，使我

国《商标法》更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而更好地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使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能够更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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